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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故事 平安玉环

平安创建

通讯员 纪承伟

本报讯 为促使争议不大的案件在

诉前达成调解协议，近年来，乐清法院探

索“陪审员诉前调解”机制，发挥陪审员熟

悉民风社俗的优势，与当事人积极协调沟

通，提前介入解纷程序，取得了较好效果。

该院在院内设有陪审员接待窗口，

为接待前来起诉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并组建了诉前解纷团队，每个

团队由一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或书记

员、一名陪审员组成，人民陪审员专职

诉前调解工作，资深法官则定期对调解

进行指导。对于一些易于调解的类型

化纠纷，如家事纠纷、邻里纠纷、劳动争

议纠纷等，按不同领域，分流给擅长的

陪审员，双方达成调解意向的，由法官

主持确认；诉前调解无果的，及时转入

诉讼程序。

今年来，乐清法院已由陪审员参与

成功调解民事案件517件。

陪审员介入调解，将纠纷止于诉前

通讯员 苍轩

本报讯 一场车祸，让死者家属意

外又悲痛，向法院起诉赔偿，却发现被

执行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好

在经过执行法官的努力，发现被执行人

在保险公司拥有一份储蓄性质的人寿

保险。近日，保险公司终于将保单的现

金价值5万余元，汇至苍南法院执行款

专户。这也是苍南法院首次成功强制

执行人寿保单现金价值。

去年5月29日，陈某驾驶着一辆制

动性能很差的无号牌三轮轻便摩托车，

在苍南县龙港镇的世纪大道上行驶，而

驾驶座的左侧，乘坐着杨某。当天4时

20分，陈某没有注意到路面情况，迎面

撞上了停在路上的一辆重型自卸货车

车尾，事故造成陈某受伤、杨某当场死

亡及车辆损坏。

后交警调查发现，重型自卸货车由

曾某驾驶停靠在路边，但曾某仅持有

C1（准驾小型汽车）机动车驾驶证。交

警部门认定，陈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

任，曾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死者杨

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死者杨某的家属向法

院提起了诉讼，经审理判决，陈某、曾某

分别应赔偿杨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

169669元、85294元。判决生效后，二

人未主动履行赔偿，杨某家属于今年4

月底，向苍南法院申请对该二人进行强

制执行。

在办理被执行人陈某一案中，由于

其所在地在重庆市，无形中加大了案件

执行的难度。执行法官经网上查控系统

查控、委托当地法院查询、询问当事人等

方式调查后发现，被执行人陈某多年来

一直在外务工，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后执行法官经询问得知，陈某此前

曾租住在苍南龙港镇某地，于是立即前

往该租住处进行依法搜查，搜查过程中

意外发现，陈某有两份在富德生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投保的

“生命财富宝一号年金保险”保险单，这

份储蓄性质的人寿保险，给暂时陷入僵

局的执行工作带来了转机。

5月25日，苍南法院的执行法官委

托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代为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要求保险公司协助办理退保、

执行等事项，但文书送达给保险公司

后，却杳无音讯。

考虑到该案属涉民生案件，死者家

属遭受重大精神打击且家庭经济困难，

7月5日，苍南法院执行局指派两名执

行人员，专程赶赴重庆市开展执行工

作，要求保险公司协助办理退保手续，

核算被执行人陈某可获得的保单的现

金价值或可退的保险费。

然而保险公司于7月19日向该院

提出执行异议，表示不予协助办理，理

由是人身保险金是具有人格属性的专

属债权，不能因投保人的债权债务纠纷

被强制执行。

苍南法院审查认为，在投保有效期

内未发生保险事故，保单的现金价值应

归投保人即被执行人所有，苍南法院有

权强制执行，故于8月8日驳回了异议

申请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的异议。近日，保险公司

将上述保单的现金价值5万余元汇至

苍南法院执行款专户。

据悉，早在2015年3月，浙江省高

院专门就被执行人名下保险产品的执

行问题，下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对被

执行人拥有的人身保险产品财产利益

执行的通知》，明确当案件被执行人为

保险产品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时，法院均可执行其保险产品。

铭记历史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江山保安小学的师生们来到“中美

联手抗日纪念馆”，上了开学后的红色教

育第一课。 邵全海 姜伟锋

通讯员 李晴

本报讯 近日，台州椒江法院开

展了庭审实质化观摩庭活动。最高

人民法院刑三庭审判员鹿素勋、台州

中院及各基层法院刑庭负责人到场

观摩庭审。

此次观摩庭审理的是一起抢劫

案，被告人武某的辩护人认为证人

证言存在矛盾，严重影响定罪量刑，

遂申请证人出庭。庭审中，三个证

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针对该案细

节向证人反复发问，案件事实逐渐

清晰。

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是庭审实质化

改革的核心，此次庭审在这方面作出了

有益实践，为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推进打

下坚实基础。

拒不申报财产
法院开出罚单
通讯员 吴月媛

本报讯 因拒不申报财产，近日，玉环法

院对玉环某铜业公司开出了一张 5 万元的

罚单。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被执行人。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

向该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

令》，但该公司未在限定期内向法院申报相关

财产情况，法院依法对其处以5万元罚款。目

前，该笔罚款已从该公司厂房拍卖款中予以

扣除。

下阶段，玉环法院将提高执行质效，加大

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

行政负责人
百分百出庭
通讯员 邵慧彬

本报讯 为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

三门法院深入贯彻落实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

制度，近三年来，该院行政诉讼案件行政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

与此同时，该院还注重“正职出庭”“出庭

出声”，通过联合政府出台文件、向法制办发函

以及发送司法审查通报、司法建议等形式，督

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应诉义务，打破行政机关

负责人消极应诉、出庭不出声的僵局，使得行

政负责人应诉水平和质量大大提升。

涉环保案件
执行见成效
通讯员 胡聪颖

本报讯 日前，永嘉法院召开了涉环保案

件执行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20余名村居负责

人及媒体记者受邀出席。

发布会通报了该院2012-2017年涉环保

案件执行的基本情况。期间，该院共受理涉环

保非诉执行案件423件，每年递增25%左右；并

联合其他单位召开环保执法论坛，出台相关意

见，成立涉环保案件执行中队，负责涉环保案

件的对接协调。

下一步，该院将进一步完善涉环保非诉执

行案件的信息公开和信用惩戒机制、涉环保非

诉执行案件协助执行机制、执行后的监控管理

制度及涉环保非诉案件执行团队建设。

发司法建议
促依法履职
通讯员 杨芬

本报讯 今年前7个月，温岭法院行政审

判庭先后发出三份司法建议书，对在行政审判

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存在的瑕疵和不

足，提出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加以改进。这是

温岭法院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监督行政机

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一项重要举措。

平安点滴

本栏目由玉环法院协办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还有份保险！

苍南法院首次强制执行
人寿保单现金价值

观摩庭上听证词，推进庭审实质化


